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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低工資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當局對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及  

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(《經社文國際公約》)

第七條的回應  

 

目的  

 在 2 0 0 9 年 1 0 月 1 3 日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

就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是 否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及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

約 》 第 七 條 ， 提 交 書 面 回 應 。  

條例草案  

2 .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旨 在 訂 定 以 時 薪 為 單 位 的 最 低 工 資 ， 以 防 止 過 低

的 工 資 。 此 外 ，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就 設 立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訂 定

條 文 。 委 員 會 負 責 就 每 小 時 最 低 工 資 額 和 檢 討 該 工 資 額 的 周 期 ， 向

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作 出 建 議 。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訂 明 ， 委 員 會 在 執

行 其 職 能 時 ， 須 顧 及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與 盡 量 減 少 低 薪 職 位 流 失 的 目

標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， 以 及 維 持 香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力 的 需 要 。  

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及《經社文國際公約》  

3 . 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：  

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》 、 《 經 濟 、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利

的 國 際 公 約 》 和 國 際 勞 工 公 約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有 關 規 定 繼 續 有

效 ， 通 過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的 法 律 予 以 實 施 。  

香 港 居 民 享 有 的 權 利 和 自 由 ， 除 依 法 規 定 外 不 得 限 制 ， 此 種 限

制 不 得 與 本 條 第 一 款 規 定 抵 觸 。  

4 . 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提 及 三 款 國 際 公 約 ： 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

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》 (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) 、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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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際 勞 工 公 約 。 然 而 ，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卻 沒 有 把 該 三 款 公 約

直 接 收 納 入 本 地 法 律 的 效 力 。  

5 . 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香 港 原 有 法 律 ( 包 括 普 通 法 ) 予 以 保 留 ( 見 《 基

本 法 》第 八 條 )。根 據 普 通 法，某 條 國 際 公 約 除 非 獲 收 納 入 本 地 法 例 ，

否 則 不 會 構 成 本 地 法 律 的 一 部 分 ( R  v  S e c r e t a r y  o f  S t a t e  f o r  t h e  
H o m e  D e p a r t m e n t， E x  p a r t e  B r i n d  &  O t h e r s  [ 1 9 9 1 ]  1  A C  6 9 6 )。 正 因

如 此 ， 在 劉 昌 及 另 一 人  訴 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 [ 2 0 0 2 ]  2  H K L R D  6 1 2
一 案 中 ， 終 審 法 院 表 示 ：  

“《 基 本 法 》 於 1 9 9 0 年 獲 得 通 過 ， 並 於 1 9 9 7 年 7 月 1 日 生 效 。

1 9 9 1 年 6 月 ， 立 法 局 制 定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例 》 ， 以 收 納 《 公

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中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規 定 。 ”  

6 .  在 香 港 特 區  訴  吳 恭 劭  及 另 一 人  [ 1 9 9 9 ]  3  H K L R D  9 0 7  一 案

中 ， 終 審 法 院 指 出 ：  

“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例 》 ( 第 3 8 3 章 ) 實 際 上 將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

約 》的 規 定 收 納 入 香 港 法 律 。 該 條 例 第 I I 部 第 十 六 條 的 條 文 與

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十 九 條 的 條 文 相 同 。 ”  

7 .  在 律 政 司 司 長  訴  陳 華 及 其 他 人  [ 2 0 0 2 ]  3  H K L R D  6 4 1  一 案

中 ， 終 審 法 院 指 出 ：  

“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，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還 訂 明 ， 《 公 民 政 治

國 際 公 約 》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有 關 規 定 繼 續 有 效 ， 通 過 香 港 特 區 的

法 律 予 以 實 施 。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例 》將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

中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規 定 收 納 入 香 港 法 律 。 ”  

8 .  在 莫 智 鴻 及 另 一 人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( [ 2 0 0 1 ]  2  H K L R D  1 2 5 )
一 案 中 ， 原 訟 法 庭 比 較 了 在 香 港 法 律 之 下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及

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的 地 位 。 張 澤 祐 法 官 指 出 ︰ “ 一 條 國 際 公 約 除

非 已 獲 收 納 入 本 地 法 例 ， 否 則 不 會 構 成 本 地 法 律 的 一 部 分 。 ” 張 澤

祐 法 官 注 意 到 ， “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規 定 是 透 過

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例 》 施 行 的 ”， 而 他 確 認 ， “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例 》

是 香 港 本 地 法 律 的 一 部 分 ， 以 前 是 根 據 《 英 皇 制 誥 》 套 牢 於 憲 制 ，

現 時 則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套 牢 ” 。 張 澤 祐 法 官 進 一 步 裁 定 ， 《 經 社 文

國 際 公 約 》 雖 然 屬 推 廣 性 質 ， 但 也 可 作 為 考 慮 政 府 決 策 的 框 架 。 法

官 注 意 到 ，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並 沒 有 獲 收 納 入 香 港 法 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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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終 審 法 院 也 承 認 ，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在 本 地 法 律 所 享 有 的 地

位 ， 有 別 於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。 終 審 法 院 進 一 步 指 出 ， 兩 條 公

約 所 訂 的 權 利 性 質 各 異 。 終 審 法 院 在 何 賽 雲  訴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 
[ 2 0 0 5 ]  4  H K L R D  7 0 6 一 案 中 指 出 ：  

“ 6 7 .  我 們 的 憲 法 《 基 本 法 》 把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和 《 公 民 政

治 國 際 公 約 》 並 列 。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訂 明 ： “ [ 《 公 民 政

治 國 際 公 約 》、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] 和 國 際 勞 工 公 約 適 用 於 香

港 的 有 關 規 定 繼 續 有 效 ， 通 過 香 港 [ 特 別 行 政 區 ] 的 法 律 予 以 實

施 ” 。 我 並 非 說 根 據 我 們 的 憲 制 安 排 ， 經 濟 、 社 會 及 文 化 權 利

所 享 有 的 地 位 ， 與 公 民 及 政 治 權 利 所 享 有 的 地 位 完 全 相 同 。 首

先 ， 公 民 及 政 治 權 利 載 列 於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》 ， 《 香 港 人 權 法

案 》收 納 了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適 用 於 香 港 的 規 定 ， 而 經 濟 、

社 會 及 文 化 權 利 卻 沒 有 載 於 任 何 該 等 條 文 中 。 其 次 ， 兩 條 公 約

亦 有 不 同 之 處 ， 這 些 不 同 之 處 可 參 閱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H u m a n  
R i g h t s  i n  C o n t e x t  ( e d s  S t e i n e r  &  A l s t o n ) ， 第 二 版 ( 2 0 0 0 年 ) 第

2 4 6 頁 ：  

“ 兩 條 主 要 公 約 有 很 多 不 同 之 處 ， 包 括 用 詞 ， 舉 例 來 說 ， 《 公

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載 有 ‘ 人 人 有 權 … … ’ 或 ‘ 任 何 人 不 得 … … ’ 等

用 語 ， 而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則 通 常 採 用 ‘ 締 約 國 確 認 人 人 有

權 … … ’ 的 方 式 。 有 兩 個 重 大 的 不 同 之 處 必 須 留 意 ， 兩 者 均
在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的 主 要 條 文 出 現 。 第 一 ， 該條文所指的締
約 國 的 義 務 獲 確 認 為 須 視 乎 可 用 的 資 源 能 力 而 定 ( ‘盡 其 資
源能力所及 ’ )。 第二 ， 有關義務屬逐漸實現的義務 ( ‘務期逐
漸實現 ’ ) 。 ” ( 粗 斜 體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《經社文國際公約》第七條及該公約所訂權利的性質  

1 0 . 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七 條 訂 明 ：  

“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確 認 人 人 有 權 享 受 公 平 與 良 好 之 工 作 條 件 ， 尤

須 確 保 ：  

( a )  所 有 工 作 者 之 報 酬 使 其 最 低 限 度 均 能 ：  

( i )  獲 得 公 允 之 工 資 ， 工 作 價 值 相 等 者 享 受 同 等 報 酬 ， 不

得 有 任 何 區 別 ， 尤 須 保 證 婦 女 之 工 作 條 件 不 得 次 於 男

子 ， 且 應 同 工 同 酬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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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維 持 本 人 及 家 屬 符 合 本 公 約 規 定 之 合 理 生 活 水 平 ；  

( b )  安 全 衞 生 之 工 作 環 境 ；  

( c )  人 人 有 平 等 機 會 於 所 就 職 業 升 至 適 當 之 較 高 等 級 ， 不 受 年

資 才 能 以 外 其 他 考 慮 之 限 制 ；  

( d )  休 息 、 閒 暇 、 工 作 時 間 之 合 理 限 制 與 照 給 薪 資 之 定 期 休

假 ， 公 共 假 日 亦 須 給 酬 。 ”  

1 1 .  第 七 條 不 能 憑 空 地 解 讀 。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七 條 下 保 障 的

權 利 ， 必 須 與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( 有 關 義 務 的 條 款 )
一 併 解 讀 。 根 據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， 締 約 國 須 承 擔 國 際 義 務 ， 盡 其 資 源

能 力 所 及 ， 使 本 公 約 所 保 障 的 各 種 權 利 逐 步 完 全 實 現 。 《 經 社 文 國

際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訂 明 ：  

“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承 允 盡 其 資 源 能 力 所 及 ， 各 自 並 藉 國 際 協 助 與

合 作 ， 特 別 在 經 濟 與 技 術 方 面 之 協 助 與 合 作 ， 採 取 種 種 步 驟 ，

務 期 以 所 有 適 當 方 法 ， 尤 其 包 括 通 過 立 法 措 施 ， 逐 漸 使 本 公 約

所 確 認 之 各 種 權 利 完 全 實 現 。 ”  

1 2 . 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的 衍 詞 用 字 清 楚 顯 示 ， 《 經

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沒 有 訂 明 立 刻 強 制 執 行 的 權 利 ， 但 允 許 各 締 約 國 盡

其 資 源 能 力 所 及 ， 逐 漸 採 取 種 種 步 驟 ， 務 期 使 所 保 證 的 權 利 實 現 。

在 陳 美 儀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H C A L  7 7 / 1 9 9 9 一 案 中 ， 張 澤 祐 法 官

在 分 析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的 性 質 及 法 律 效 力 時，參 考 了 多 份 文 獻 。

他 提 及 R o b e r t s o n 及 M e r r i l l s 在 他 們 合 著 的 H u m a n  R i g h t s  i n  t h e  
W o r l d  第 4 版 中 的 論 述 ：  

“ … …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是 一 條 稱 為 推 廣 性 質 的 公 約 ， 意 即

該 公 約 不 會 訂 明 締 約 國 須 立 刻 實 施 的 權 利 ， 而 是 列 出 締 約 國 承

允 促 進 的 標 準 ， 以 及 他 們 承 諾 以他們的資源 ， 盡其能力所及
逐 漸 達 到 有 關 標 準 。 就 如 之 前 所 指 出 ， 兩 條 公 約 在 義 務 方 面

的 不 同 之 處 ， 正 是 由 於 公 約 所 確 認 的 權 利 的 性 質 而 產 生 的 。 作

者 指 出 ， 比 較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及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，

便 可 揭 示 兩 者 在 制 定 條 文 的 方 式 上 的 主 要 不 同 之 處 。 《 公 民 政

治 國 際 公 約 》 所 載 的 權 利 ， 是 以 古 典 形 式 述 明 ： ‘ 人 人 有 權 享

有 … … ’ 或 ‘ 任 何 人 不 得 … … ( 受 某 種 對 待 ) ’。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

的 條 文 則 採 用 不 同 的 制 定 方 式 ， 一 般 為 ： ‘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確 認 人

人 有 … … 之 權 利 ’ 或 ‘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承 允 確 保 … … ’。換言之，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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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國 會 作 出 承 允 或 確 認 ， 而 並 非 肯 定 個 人 與 生 俱 來 的 權
利 。 ” ( 粗 斜 體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1 3 .  張 澤 祐 法 官 曾 參 考 的 另 一 份 文 獻 是 P a u l  S i e g h a r t 的 T h e  
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a w  o f  H u m a n  R i g h t s ， 他 對 該 文 獻 論 述 如 下 ：  

“ 在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方 面 ， 作 者 指 出 ， 施 加 於 國 家 的 義

務 是 絕 對 和 立 刻 履 行 的 。 這 些 義 務 是 絕 對 的 ， 因 為 公 約 條 文 沒

有 把 這 些 義 務 表 述 為 須 受 國 家 所 具 備 的 資 源 限 制 ， 亦 沒 有 表 述

為 須 受 履 行 這 些 義 務 所 採 取 的 方 法 限 制 。 這 些 義 務 是 立 刻 履 行

的 ， 因 為 每 個 國 家 都 必 須 在 條 約 生 效 一 刻 起 ， 採 取 所 需 步 驟 確

保 有 關 的 人 權 和 基 本 自 由 得 到 保 障 。 在《經社文國際公約》
方 面 ， 這些義務是有局限而非絕對的 ， 它們是受到締約國
的資源能力所及和所採取的適當方法所限制。這 些 義 務 亦 是

逐 漸 而 非 立 刻 履 行 的 ， 因 為 締 約 國 須 採 取 種 種 步 驟 履 行 這 些 義

務 ， 務 期 逐 漸 使 有 關 的 各 種 權 利 完 全 實 現 。 ” ( 粗 斜 體 為 本 文 所

加 )  

1 4 .  經 考 慮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的 性 質 後 ， 張 澤 祐 法 官 總 結 如 下 ：  

“ 《 公 民 政 治 國 際 公 約 》 和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的 制 定 方 式 ，

明 顯 支 持 後 者 屬 推 廣 性 質 這 個 論 點 。 不 過 ， 即 使 《 經 社 文 國 際

公 約 》 屬 推 廣 性 質 ， 亦 不 表 示 我 們 不 能 以 此 作 為 考 慮 政 府 決 策

或 酌 情 權 的 框 架 。 ”  

1 5 . 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清 楚 顯 示 ， 在 國 際 法 層 面 ，

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對 香 港 特 區 構 成 必 須 履 行 的 義 務 ， 只 是 盡 其 資

源 能 力 所 及 ， 採 取 種 種 步 驟 ， 務 期 以 所 有 適 當 方 法 ， 包 括 通 過 立 法

措 施 ， 逐 漸 使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所 確 認 之 各 種 權 利 完 全 實 現 。 然

而 ，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並 沒 有 訂 明 須 通 過 立 法 落 實 該 公 約 所 訂 權

利 的 義 務 。 因 此 ， 作 為 條 約 監 察 組 織 的 經 濟 、 社 會 及 文 化 權 利 委 員

會 在 一 般 評 論 第 9 號 中 論 述 如 下 ：  

“ 本 公 約 並 沒 有 訂 明 用 以 在 國 家 法 律 制 度 內 實 施 公 約 的 特 定 方

法 ， 亦 沒 有 條 款 迫 使 在 國 家 法 律 中 全 面 納 入 公 約 或 規 定 公 約 在

國 家 法 律 中 享 有 任 何 特 定 類 別 的 地 位 。 雖 然 使 公 約 所 訂 權 利 在

國 家 法 律 中 具 有 效 力 的 確 切 方 法 須 由 締 約 國 自 行 決 定 ， 但 所 採

用 的 方 法 必 須 適 當 ， 使 其 效 果 與 締 約 國 全 面 履 行 的 義 務 相 符。 ”  



 
- 6 - 

 
 

1 6 .  從 上 述 論 述 可 見 ：  

＊ 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九 條 沒 有 把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直 接 收

納 入 本 地 法 律 。  

＊ 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屬 推 廣 和 循 序 漸 進 性 質 。  

＊ 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沒 有 迫 使 締 約 國 通 過 立 法 實 現 其 權

利 ， 而 是 規 定 締 約 國 盡 其 資 源 能 力 所 及 ， 採 取 種 種 步 驟 ，

以 所 有 適 當 方 法 ， 尤 其 包 括 通 過 立 法 措 施 ， 逐 漸 使 《 經 社

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的 各 種 權 利 完 全 實 現 。  

結論  

1 7 .  第 七 條 保 障 的 可 享 受 公 平 與 良 好 工 作 條 件 的 權 利 ， 須 與 《 經 社

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( 有 關 義 務 的 條 款 ) 和 經 濟 、 社 會 及 文 化

權 利 的 性 質 一 併 考 慮 。  

1 8 .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旨 在 訂 定 以 時 薪 為 單 位 的 最 低 工 資 ， 以 防 止 過 低

的 工 資 。 負 責 就 每 小 時 最 低 工 資 額 作 出 建 議 的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， 會

採 取 以 數 據 為 依 歸 的 原 則 進 行 數 據 研 究 及 分 析 ， 並 廣 泛 諮 詢 持 份 者 。

法 律 規 定 ， 最 低 工 資 委 員 會 必 須 顧 及 在 防 止 工 資 過 低 、 盡 量 減 少 低

薪 職 位 流 失 ， 以 及 維 持 本 港 的 經 濟 發 展 及 競 爭 力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

衡 。  

1 9 .  從 上 述 觀 點 來 看 ，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是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採 取 的 重 要 步

驟 ， 以 盡 其 資 源 能 力 所 及 ， 逐 漸 使 《 經 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七 條 所 訂

權 利 實 現 。 我 們 認 為 ，《 條 例 草 案 》與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三 十 九 條 及《 經

社 文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七 條 相 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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